花蓮縣政府
無擴大經營切結書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於花蓮縣            （鄉、鎮、市）
               （路、街）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申請設立                 民宿，以下聲明，如有不實，立切結書人願負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，恐無憑據，特立此切結書。
一、申請設置民宿，現除申請民宿之客房（    間，如附件建物現況平面圖）外，自住房及其餘房間確無經營營業客房之用。
二、於公開之行銷工具上（廣告物、出版品、廣播、電視、電子訊號、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等），無刊登任何超過貴府核准範圍外客房之相關資訊。
       此致
    花蓮縣政府
立切結書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電話：
通訊地址：
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